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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必须重证据，重事实。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要用证据和

事实说话，离开了必要的证据和事实，就无法得出一个正确

的结论。证据和事实是适用法律的基础。 长期以来，在审判

工作中，由于受职权主义和过分强调判决追求绝对真实等观

念影响，在审理过程中我们希望法官穷极一切证据，认真调

查取证，要把每一个案件的事实查清，证据搞准。从理论上

讲，法官应当努力追求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相一致，要尽可

能地发现或揭示客观事实，这种要求和期望本身是不错的。 

但问题的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毕竟是不一样的。因为任何案

件都是发生在过去的、是对已经产生争议或纷争的事实进行

事后认定。法官所面临的案件事实已经“成为过去”，这些

发生在过去的具体事件不可能完全再现或复原，且该具体事

件也不可能通过科学实验的方法来加以证明。这一事实只有

亲历者和目击者知晓，而亲历者和目击者作为一个有情感的

人，由于受各种利害关系以及自身表达能力等方面的影响，

往往也不一定就能如实地、客观地陈述已经发生了的事实，

甚至出于某种利益考虑，会对这些事实进行违心的陈述或故

意歪曲。作为法官而言，既不在现场，也无法将时光倒转得

知当时的客观真实情况，法官无法将昨天情景重现。 因此，

法官所认定的事实，就只能是运用基本的因果关系、辨证关

系和逻辑推理等方法，以及依靠法官自身的社会经验，对诉

讼中双方当事人提供的那些静态的、凌乱的、孤立的和不完



整的证据，按照事物发展一般规律以及基本的逻辑推理规律

进行综合，并根据内心确认为有效的证据，进行头脑思维加

工，最后建构起一个基本上“合情合理” 的、符合一定逻辑

发展轨迹的法律事实。法官的基本职责和任务就是尽最大的

努力使构建出来的法律真实为社会公众所认可和接受，以期

大致重现客观事实。 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证据是决定客观

事实真伪的基础，没有证据证实的事实是不能作为法院判决

依据的，法官采用的证据必须是经过庭审举证、质证、认证

的证据，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也可以这么

说，证据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

律的基石，证据的严谨性、逻辑性、关联性成了法官认定案

件事实的关键，作为法官，我们只能从已有的证据中发现事

实，只能考虑从证据推导出的案件事实，只能考虑这些事实

在法律上是否具有合法性。法官最后提交的也应该是一份层

次清楚，论述严密，说理充分，准确无误的判决书，应该是

充分反映了当事人双方举证、质证全过程，并对每一项诉讼

请求是否支持及其依据，援引的法律条文准确、清楚的判决

书，离开了证据来谈事实，等于在建造空中楼阁。 所以，实

际发生的事实往往不被等同于法律上的“事实”，法庭上的

事实只是被法庭上的证据证明了的情况，是通过法律认定后

得出的法律事实，它也许是真实的事实再现，也许是不能真

实反映客观真实的假象。在我看来，法官由于职业的特殊性

，其对案件事实方面的把握要比其他人的要求要更高一些、

更准一些。这个高和准就表现在：法官对事实的判断应该是

质疑的，要保证我的质疑得到认定，要确认有这种事实存在

，必须靠证据说话，用证据来验证。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必须



是最佳的、最具权威的，这种权威性表现在法官必须能够吸

收或反驳其他一切人的判断，他人的判断可能是片面的、或

只涉及了一些事实片段，而法官对事实的判断必须是全面的

、能形成一个事实体系。所以，法官考虑的事实只能是该证

据推导出的案件事实，只能是这个事实在法律上具有了合法

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